
五、行政确认类

1．股权出质登记流程图

申 请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县行政服务大厅工商局窗口接收企业注册申请材料

受理

县工商局窗口人员自接收到企业注册申请材料 1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

1 日决定是否受理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

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，

登记机关应当根据申请将股权出质登记事项完整、准

确地记载于股权出质登记簿，并依法公开，供社会公

众查阅、复制

对于不属于股权出质登记

范围或者不属于本机关登

记管辖范围以及不符合本

办法规定的，登记机关应当

当场告知申请人，并退回申

请材料

审 查
注册股长审查（1日内完成）

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行政机关能

够当场作出决定的，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决定
注册股主管领导

核查

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，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陈述

和申辩权的，告知陈述申辩权

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

项，告知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

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

人的陈述申辩意见

制作听证笔录组织听证申请听证不申请听证

决定
注册股作出决定（1日内完成）

不准予决定准予决定

注册股送达申请人（1 日内完成）

注册股结案（立卷归档）

备注：流程图所
指的“日”均为

工作日



2．动产抵押物登记

受理：依法受理申请人进行动产抵押的申请

审查：按照《动产抵押办法》对申请进行审查

认定：对提交材料符合规定的申请予以认定，并制作《动产抵押登记书》

送达：将《动产抵押登记书》送达申请人（1日内）

事后监管：对动产抵押情况进行监督

市场规范管理部门


